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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

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燃料和动力、接

受劳务 

4,000,000.00 1,284,701.68 预计对接受劳务需求增

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出售产品、提供劳务 259,000,000.00 45,563,611.65 预计提供劳务需求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房屋租赁 1,000,000.00 618,517.38 - 

合计 - 264,000,000.00 47,466,830.71 - 

注：1.“2024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包含了本公司 2024年与全部关联方实际发生

的交易金额，具体明细详见《2024年度审计报告》关联交易部分。 

2.“预计 2025 年发生金额”中包含以前年度签署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预计 2025年发

生额为 10,400 万元，相关事项已于以前年度进行审议。 

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仅对表格中将于 2025 年新增的关联交易合同进行审议，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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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预计 2025 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  

（1）向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5,900万元。 

（2）向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购买燃料、动力和产品、接

受劳务的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 

（3）向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房屋租赁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主要为向公司关联方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创新工

业园的 15#厂房做为新的实验室场所。 

2、关联方基本情况 

以上预计 2025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交易对方为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公司名称：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包含其下属企业） 

成立时间：2005年 03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贺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33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下属单位与本公司受湖南兴湘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4、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协议约定的条款按时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

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公告编号：2025-019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2025 年 4 月 21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陈收、李世辉、郑远民、任连海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5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涉及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接受劳务，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以及房屋租赁的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原则上应不偏离市场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对于难以比较市场价格或者订价受到限制的关联交易，按

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或国家收费标准指导价为主，不存在交易价格不公允的情

况。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5,900万元。其中，以

前年度签署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预计在 2025年发生 10,400万元，暂未签署协议的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 2025年发生 15,500万元。 

2.购买燃料、动力和产品、接受劳务的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400万元。

其中，以前年度签署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预计在 2025年发生 200万元，暂未签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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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2025年发生 200万元。 

3.其他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主要为向公司关联方湖南博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创新工业园的 15#厂房作为新的实验室场所。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本公司按公平、公正原则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接受劳务服务，

出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以及房屋租赁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

交易，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获取正常的经营利益。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众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

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

议； 

5、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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